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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本项目预算总金额101.4万，其中一标段不接受超过33.8万元的响应报价，二标段不接受超过33.8万元的响应报价，三标段不接受超过33.8万元的响应报价。报价包含项目完成所需全部费用，供应商报价时需考虑完成本项目内容所涉及的包含并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工具设备费、税费、保险、培训、售后服务、验收、利润等供应商认为可能发生的相关一切费用（含支付现场抽样或取样样品费），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报价包含项目完成的所有费用。
二、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2025年沛县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
项目内容：为更加全面掌握我县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依法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行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根据省市2025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通知等文件要求，县级组织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包含风险（例行）监测、专项监测（含二品一标、部省绿优基地）等检测服务。共计1560批次,涵盖粮食作物、果蔬、禽肉（蛋）、水产品等。
服务期限：1年。
监测范围：沛县境内。
本次采购共分3个标段，选取3家检测机构，每个标段按照评分排序由高到低的原则确定1名成交检测机构，具体需求如下：
1.2025年沛县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项目一标段：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520批次。
2.2025年沛县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项目二标段：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520批次。
3.2025年沛县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项目三标段：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520批次。
注：本项目分为三个标段，每个投标人可以对本项目三个标段提交投标文件及参与评审，但每个投标人最多只能获得一个标段的中标资格。按标段一、标段二、标段三的顺序进行定标。
三、采购要求
（一）监测项目、检测方法和判定依据
蔬果产品、畜禽产品、水产品的监测项目、检测方法和判定依据参照《关于开展2025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的通知》苏农质[2025]2号文，附件1中附表2、3、4（种植业产品70项，畜禽产品37项，水产品33项）；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的监测项目、检测方法和判定依据参照《关于开展2024年徐州市专项风险监测工作的通知》（徐农办[2024]10号）（重金属7项，农残34项）。
（二）检测时间要求
具体抽样时间由承检单位与沛县农业农村局商定。检测方应从采集完样品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样品检测并反馈检测结果。
（三）供应商须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证书（CATL）。
四、服务要求
（一）基本要求
1.1抽样时间：本项目自合同签定之日起至项目结束，按照采购人实际需求确定时间。
1.2抽样地点：根据实际工作要求，由采购人确定具体抽样地点。
1.3抽样人员：每次抽样须派出2名以上专业抽样人员进行抽样。
1.4抽样办法：根据检验项目及国家标准中规定的采样方法及采样数量抽取样品。
1.5样品运输：由供应商负责，并确保样品贮存、运输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包装标示的要求，不发生影响检验结论的变化。
1.6样品检验：由供应商负责，并对样品检验结果负责。
（二）工作要求
2.1 成交供应商要严格按照采购人的具体要求，细化采样方案，建立工作档案，确保工作质量和工作进度。
2.2 本检测工作方案所涉及的内容、监测数据、原始记录及问题样品报告等工作文件，作为内部资料妥善保管。未经采购人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泄露和对外发布相关数据和信息。
2.3供应商应具备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所必须的实验室检验设备，具有与承检项目相适应的独立的检验实验室，能满足农产品检验的特殊要求。
2.4供应商技术服务水平高，采样操作规范，实验室质量控制严格。
2.5按照专业操守尽职尽责，根据国际国内的相关标准进行样品的抽样、检验及判定工作，并且按当次抽检方案约定日期出具检验报告；
2.6对抽检程序及检验结果的规范性、真实性负责，由于抽检程序操作违法违规或虚假、错误检验数据和结论而给被检人造成损失的，或者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的，取消其抽检资格，并承担赔偿责任及相应法律责任。
（三）其他：
3.1.成交供应商在开展检验活动时，应遵守以下规定：
3.1.1 遵守关于检验检测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3.1.2 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开展相关检验检测工作；
3.1.3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将检验检测任务分包或转包给其他检验机构。
（四）出具检测报告
（1）检验报告出来后，供应商应将不合格报告于3 个工作日内及时送达采购人，合格报告5 个工作日内送达。当月实施抽检的结果汇总表（电子版及文字版）等相关材料，供应商于收集完全后2 个工作日内统一提交采购人。
（2）供应商需提供PDF版检验报告，纸质版检测报告根据采购人要求按需提供。
（五）人员配备要求：成交供应商应根据检测任务配备相应人员成立项目工作组，项目组负责人应具有丰富的相关研究经验并在本项目中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挂名或不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不得作为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五、其他要求：见竞争性磋商文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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